
乌教体发〔2022〕81号
乌审旗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全旗中小学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方案

(2021—2025年）》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
现将《全旗中小学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方案(2021—2025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校实际，制定完善相应实施方案，认真组织实施。
                    乌审旗教育体育局
                    2022年6月1日

乌审旗中小学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能力提升方案(2021—2025年）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指导意见，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根据《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关于印发<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方案（2021—2025年）>的通知》（鄂教体发〔2021〕28号）要求，结合乌审旗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总体目标

学前儿童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沟通交流，义务教育毕业年级学生基本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中毕业生熟练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不低于三级甲等。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核心素养和教学能力在全面达标基础上逐步提升，更好地适应教育教学工作。

（二）具体目标

1.儿童在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前学会普通话并具备一定的中华优秀语言经典素养。

2.中小学将“三纳入一渗透”基本原则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师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和应用能力达到相应目标。

3.力争“十四五”中期全面完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目标。涌现出一批高水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二、重点措施

(一）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工作。牢固树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自觉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阵地。开展常态化宣传教育，校园醒目区域设置体现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目标等长期性的宣传标语，开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宣传教育专栏，充分利用社团活动、家长学校、升旗仪式、团队日、推普周、宪法日等平台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纳入日常宣传教育工作，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校园语言和教学语言。

（二）强化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落实学校主要负责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主体责任制，确保工作机构和队伍稳定、健全、责任到人，将语言文字工作监管机制与学校教学管理、师资培训、培养目标、校园文化等各项教育教学工作有机融合、共同推进，加大考核评估力度。
（三）夯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基础阵地。幼儿园要认真落实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不同阶段国家通用语言目标要求，通过会话、集体活动、语言区角等保教活动，积极培养幼儿听懂并且敢说、想说、会说、喜欢说普通话的意识和习惯、积极开展中华优秀语言经典教育。中小学要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的作用，全面落实课程标准，切实将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能力的要求纳入培养目标和课程标准，纳入教育教学和技能训练，纳入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等教育活动中，与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工作有机融合、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达到相应阶段要求，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试点开展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评分工作，教师普通话水平全面达标并逐步提高，自觉养成说普通话的习惯。校园用语规范、文明，具有较强示范性。

（四）建设完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华经典诵写讲活动有机融入课程实施、社团活动、校园文化建设，贯穿于教育教学工作全过程，形成以中华优秀文化为内容，以“中华经典诵写讲”等品牌活动为载体，辐射各学段的中华优秀文化传承体系。

（五）积极打造语言文字工作品牌。传承弘扬我旗语言文字工作优秀传统，积极探索语言文字特色活动，打造属于我旗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文字的标志性活动。

（六）全面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力争2022年全面完成各级各类学校达标建设。常态化开展达标、示范校水平复检工作，不断巩固提高学校语言文字工作水平。

（七）积极开展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围绕教育部、国家语委、自治区语委和市语委及相关机构的重点科研项目，结合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实际，积极组织师生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和能力提升科研工作，探索民族地区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促进语言文字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更好服务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成为衡量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的重要指标。

（八）将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全面、有机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内容符合法律法规、政策规范及校园文化建设要求，健康向上、和谐文明。用语用字合法依规，突出体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具有较高的示范水平，形成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育人环境。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党对语言文字工作的全面领导。语言文字工作是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体现党的意志、国家意志、法治意志。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学校党组织及全体党员教师要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主动作为、履职尽责、率先垂范，切实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自觉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确保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阵地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二）加强语言文字工作队伍建设。各级各类学校要健全建强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和队伍，确保语言文字工作作为学校核心职能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全体工作人员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系列指示批示，准确把握语言文字法律法规政策规范要求，努力打造专家型语言文字工作队伍，切实做到依法监管、正确履职、精准服务。进一步培育本土语言文字专家队伍，将之纳入全旗高层次人才建设体系，明确相关责任、给予相应待遇，为常态化推进工作奠定基础。

（三）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监督管理职能。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工作监管机制与语言文化环境互为条件的重要作用，从各类评估、绩效考核、评优晋级等方面入手，创设良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氛围。对省级以上注册普通话水平测试员、普通话水平等级较高或提升明显的教师给予优先待遇和奖励，对不能自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师进行相应惩戒，同时加大对教师基本功竞赛、教学能手及学科带头人评选等工作中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的考核权重，引导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氛围不断优化，进一步辐射社会，从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语言文化环境的高质量要求。

(四)加强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提升培训。开展高质量、常态化、系统性的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和能力提升培训，纳入教师基本功培训和继续教育，持续推进。“十四五”时期，力争实现民族语言授课教师普通话水平尽快达到二级乙等以上，教体系统率先实现普通话水平高质量普及的目标。2022年起，申请民族语言授课教师资格证的人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教育部关于教师资格认定相关要求。
乌审旗教育体育局办公室　　                   2022年6月1日印发



